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

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车检测”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对安车检测 2019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

担保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具体核查意见如下： 

一、 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概述 

由于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为确保日常经营和流动周转资金需要，公司拟

向银行及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在此额度

内由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授信申请。在综合授信额度内，公司实际控制人

贺宪宁先生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安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安

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在各授信行办理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信用证、

承兑汇票、保函及贸易融资等业务。以上授信额度与担保事宜自股东大会审批通

过之日起，期限一年。 

本次担保事项尚未签署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协议将在被担保

人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借贷时签署，具体担保形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以签

订的担保协议为准。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

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二、 授权事项 

为便于实施公司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董事会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总经理贺宪宁先生全权代表公司在批准的授信和担保额

度内处理公司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授信及签署担保事项相关的一切事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本次授权自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

起，期限一年。 



三、 审议程序 

1、董事会意见 

2019年4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

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有助于满足公司经营发展中的

资金需求，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本次涉及的担保事项为实际控制人贺宪宁先生

及全资子公司山东安车为上市公司在授信额度内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监事会意见 

2019年4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经核查，监事会认为：

公司 2019 年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100,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系出于经营需要。实

际控制人贺宪宁先生及子公司为上市公司的银行信贷提供不超过 100,000万元的

担保，能够更好地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促进公司的经营发展。本次担保的事项

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司 2019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事项。 

3、独立董事意见 

在认真审议后，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系出于经营发展

的需要。公司实际控制人贺宪宁先生及子公司为上市公司在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内

信贷提供担保，可提高公司的银行信用，帮助公司解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增

强公司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贺宪宁先生及子公司担保的对象为上市公司，风险处于

可控范围，不会对上市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次

担保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综上，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公司 2019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

事项。 

四、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9 年度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



的内容及履行的审议程序等进行了核查。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系出于经营发展的需要。子公司为公司在本

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内信贷提供担保，可提高公司的银行信用，帮助公司解决生

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子公司担保的对象为母公司，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

法律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9 年度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安车检

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核查意

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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